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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嘉 兴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嘉农函〔2020〕23 号

对市政协八届四次会议第 4号提案的答复

余永辉委员：

您在市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破解基层一线农业技

术人员招引难题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正如您在提案中所说“无论产业建设、生态建设、乡风文明建

设等，关键在于人才。”人才聚集，乡村振兴才有底气。近年来，

我市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着力破解乡村人才瓶颈制约，积极引

导广大农业技术人才投身农业农村发展事业。一是出台乡村人才振

兴政策操作细则。2019 年我市率先在全省地市级层面出台了《关于

支持乡村人才振兴的若干政策措施》，2020 年印发《市本级支持乡村

人才振兴的若干政策措施操作细则》，进一步统一和明确补助的条件、

标准和操作流程，对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才从业，高校毕业生创

业、租（购）房，中级以上（含）高素质农民社会保险等进行补贴，

提供实实在在的补助。二是开展形式多样政策宣传。联合嘉兴电视

台策划《奋战开门红，嘉兴市出台支持乡村人才新政》的报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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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嘉兴三农”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人才操作细则的政策导图，联合

嘉兴电台 FM104.1 访谈问答栏目《解读乡村振兴人才新政》，努力提

高政策的知晓率。三是强化引领示范作用。2018 年首次组织开展了

农业领创人才评选，认定 24 位优秀农业创业带头人为嘉兴市农业领

创人才，组建全省首个农业领创人才联盟。2020 年评定 48 位在我市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的农业人才为嘉兴市首批农

业乡土专家。四是规范农业技术职称评价工作。我市 2019 年修订出

台了《嘉兴市农业技术农艺（畜牧、兽医）师任职资格评价条件（试

行）》和《嘉兴市职业农民农业技术中级职称评价条件（试行）》，农

业技术人才评定职称时不再拘泥于论文、课题、奖项，重点考察业

绩贡献、经济社会效益和示范带动作用等。从 2020 年元月起，专技

人员首次评定初、中级职称时继续教育不作要求，破除束缚人才发

展体制机制障碍。

近年来，我市就吸引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做了一些工作，但还存

在着宣传力度不够、政策不够完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结合您

提案中的建议，我市将继续深入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新政，结合美丽

乡村推荐、农业经济开发区招商、第二届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

范区创业创新大赛、高校招聘等活动，加大乡村振兴人才新政宣传

推介，吸引更多大学生、回乡青年、科技人员来禾在农业领域创业

就业。督促指导各县（市、区）出台人才新政，简化办理程序，方

便政策兑现，为乡村引才育才用才营造良好环境。

最后，衷心感谢您对我市农技推广、乡村人才工作的关心支持，

希望您一如既往地为我市乡村振兴多提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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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黄徐晶 联系电话：82872562）

嘉兴市农业农村局

2020 年 8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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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人力社保局。

嘉兴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0年 8月 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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